附件1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拆除告知书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以下简称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管理，坚决打击非法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违法行为，建设文明、和谐、平安上海，根据《民法典》、《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及实施细则、《上海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决定对居民小区内非法安装、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进行全面清理整治，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均属违法。应当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二、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抗拒、阻碍管理部门依法监管的，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

四、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谁拥有、谁使用、谁负责。

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请安装和使用（包括现已停止使用或已弃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居民签署《关于拆除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承诺书》，承诺停止使用并自行拆除卫星天线、高频头等卫星地面接收设施。

附件2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拆除承诺书

本人承诺立即停止在居民小区内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同意以下事项：

一、自行拆除住宅内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包括墙体外构筑物）。

二、若期限内未自行拆除，由小区物业会同有关部门上门拆除。

三、小区公共部位安装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由小区物业会同有关部门拆除。

           承诺人：

年  月  日

附件3
送 达 回 证

	送达文书

名    称
	《关于拆除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告知书》

《关于拆除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承诺书》

	受送达人
	

	送达方式
	直接送达

	送达地点
	

	受送达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   月   日

	代收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   月   日

	送达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   注
	


附件4:

崇明区      镇“卫星锅”排摸汇总统计表

填报单位（公章）：                                    填报日期：          填报人：

	序号
	小区（或村）名称
	具体地址
	“卫星锅”数量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请各乡镇于2021年5月8日前将汇总统计表报送至区文化旅游局执法大队办公室，电话/传真：59611583，邮箱：cmwhzf@163.com。

附件5:

崇明区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整治拆除汇总统计表

填报单位（公章）：                                    填报日期：          填报人：

	序号
	街镇
	小区名称
	具体地址
	“卫星锅”存量
	拆除数量
	拆除方式
	备注

	
	
	
	
	
	
	自拆（个）
	助拆（个）
	联合执法（个）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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